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201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乌鲁木

齐中心支行）201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

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

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

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

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1 年，根据《条例》和人民银行总行、自治区政府的有

关要求，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进一步健全公开制度，拓展

公开形式，加强监督力度，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在深

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是完善配套制度。结合辖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际，进一

步完善 16 项政务公开专项制度，从政府信息公开操作、审查、

监督、交流四个层面建立了实务管理制度体系，推动中心支行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二是拓宽公开渠道。及时维护更新人民银行网乌鲁木齐中心

支行子网站政务公开栏目，动态式网上公开中心支行颁布的规范

性文件，组织、参与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的有关情况，主要金

融统计数据及重要业务报告等；依托新疆政府门户网站、“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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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网”、“地方之窗网”、“法治新疆”等电子平台，定期、

系统、及时地对金融政策及难点、热点问题进行公开; 在新版《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上详尽公开人民银行乌鲁木

齐中心支行办公地址、职责、领导班子成员名单、联系电话、行

政审批事项、许可依据、申报条件、办理程序、服务承诺等，增

强办事透明度; 定期组织开展反洗钱、反假货币、征信知识、支

付结算和账户管理等金融宣传活动，借助行政服务大厅大力开展

政府信息公开宣传，同时增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将政

务公开与传导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等

央行职责有机结合，进一步拓宽公开内容。 

三是加强评议监督。按照《条例》及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社会问卷调查活动，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

行考核、评议，推动依法履行《条例》的各项义务。 

四是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

《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项目表》等相关文件，对行政许可项目

办理条件、办理期限、办理地点、承办部门、联系电话、工作时

间进行详细公开，促进依法行政、服务社会经济。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1 年，乌鲁木齐中心支行通过多种政府信息公开载体，

主动公开各类政务信息 305 项。 

（一）机构职能信息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有关中心支行机构职责和设置 33 条，

内容主要包括机构名称、机构领导、机构职责和内设机构等。 

（二）规范性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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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有关中心支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6

件，内容主要包括《新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办

法（试行）》、《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情况评价

办法（试行）》、《新疆法人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微观机制建设情

况备案制度》、《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新疆

商业银行个人客户信用风险提示服务指引》和《新疆辖区银行业

金融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业务考核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三）行政许可信息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有关行政许可信息 27 项，内容主要

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名称、实施机关、承办部门、项目依据和实施

条件。 

（四）金融统计与报告类信息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有关金融统计与报告类信息 67 项，

内容主要包括新疆金融机构（含外资）人民币存贷款主要项目表、

新疆金融统计数据月报、新疆货币信贷统计月报，乌鲁木齐货币

信贷统计月报，新疆利率监测分析报告、新疆货币信贷形势分析

报告、新疆金融市场运行报告、新疆票据市场发展报告，乌鲁木

齐房地产形势分析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稳定报告，新疆

支付系统业务运行情况分析报告等。 

（五）其他信息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有关其他信息 172 项，包括履职业务

信息 137 项、金融宣传信息 28 项、公告类信息 7项。    

 二、信息公开方式 

乌鲁木齐中心支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主要通过以下方式: 

（一）中国人民银行网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子网站；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 

（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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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 

（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六）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或其他会议； 

（七）机关办公场所的电子屏幕、公告栏等； 

（八）宣传活动、座谈会等其他方式。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1 年，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未收到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事项。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

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

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

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1 年，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

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案件。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1 年，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尚未因公开政府信息收取相关

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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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在深化公开

内容，拓展公开形式等方面还需改进。下一步，我们将对不同内

容明确公开时效，坚持动态公开，围绕社会广泛关注、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业务操作，扩大主动公开信息量，增加主

动公开信息深度, 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同时进一步规范

综合服务大厅建设，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和深化政务公开，更好

地服务于金融机构、社会公众、企业和政府。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〇二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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